
北京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京政复字 〔2025〕1530号

申请人: 李龙 ， 男， 1988年 7月 20日出生， 住北京市怀柔

区桥梓镇东凤山村 77号.

被申请人:北京市交通委员会， 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达济街

6号院 3号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 李军会， 主任。

申请入不服被申请人 2025 年 5月  12日作出的京交 （总）

〔2025〕第1103- 025642号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（以下简称 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)， 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。 本

机关2025年 5月 13日收到行政复议申请， 依法予以受理 ， 现巴

审理终结.

申请人请求：  撤销 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。

申请人称 :本人从未按规定排队， 未按规定排队也无法进入

拉客， 本人按照场 站人员指导进入并未违规.

被申请人称 :被申请人具有查处出租汽车违法行为的法定职

责， 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， 证据确凿， 程序合法 ，

适用法律法规准确 ， 内容适当， 请求行政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.

经审理查明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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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5 月 12 日 15时16 分， 被申请人对
“

首都机场 2号

航站楼出租汽车调度站短途登记系统
”

进行检查 。 经查: 京

BD31987号车辆已取得本市出租汽车营运证 ， 申请人已取得本市

巡游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 。 申请人 2025 年4月 26 日 16时 06 分

运营出场并做短途运营出场登记 ， 并2025 年4月 26 日
 

17时05

分做短途入场登记后未排队再次载客出场 。 对该车行驶轨迹检

查， 发现其往返里程约为 53.8公里 ， 往返时间为 59分钟 。 对该

车运营数据检查 ， 发现本次运营计价里程为 28.2公里 。

同日 ， 申请人到被申请入处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 ， 被申请人

对申请人开展调查询问， 制作了 《询问笔录》 ， 申请人对查明的

事实无异议 。 被申请人向其送达 《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》 ， 告知

拟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、 理由 、 依据 ， 及陈述申辩的权利 ， 申请

人表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， 要求尽快处理 。 同日 ， 被申请人经

审批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沁责令改正通知书》,主要内容为 ⋯ ⋯

现案件调查终结，认为当事人构成在出租汽车营业站侯客时未按

序排队、 顺序走车， 违反了《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第十五

条第十五项的规定 ， 依据 《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九

条的规定 （《北京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编号为 C1950

2B012 的违法情形对应的裁量幅度为
“

警告并处 500
 元至 1000

元罚款
”

)， 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:警告并处罚款陆佰元整。

同日 ， 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电子送达申请人 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:

1.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及送达回证；

2.非现场笔录及附件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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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车辆 、 驾驶员资质查询截图;

4.首都机场调度站出租汽车运营管理规定 、 返程出租车运营
2

管理规定;

5.《立案呈批表》;

6.《送达信息确认告知书》;

7.对申请人询问笔录;

8 .案件调查呈批表;

9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;

10.案件处理呈批表 （处罚）;

11.责令改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;

12. 缴款通知短信送达回证 。

本机关认为:

《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 ， 市交通行

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出租汽车管理工作 ， 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

施;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市区管理处和郊区县交通行政主

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租汽车的日常管理工作,据此被申请

人具有查处本市出租汽车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 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条 、 第四十四条、 第

四十五条， 第五十四条、 第五十五条 、 第五十七条 、 第五十九条

至第六十二 条等,规定了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履

行的尽责调查 、 事先告知、 听取陈述申辩、 按程序作出决定 、 制

作决定文书并及时送达等程序 。 本案中,被申请人依法开展检查 、

调查 、 询问、 事先告知 、 案件处理审批等行政执法活动， 作出并

送达 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程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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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第二 十一 条规定 ， 机场 、 火车

站、 宾馆、 饭店 、 医院等客运业务较集中的公共场所 ， 其主管部
门可根据出租汽车发展规划设立出租汽车曾业站，公示站区范

围，选派调度员， 对出租汽车的营运进行调度和管理。第十五条
第十五项规定 ，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出租汽车营业站候客时，应当

按序排队、 顺序走车 ， 服从调度员的调派，不得欺行霸市或者私

自揽客 。第二 十九条规定，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
第 （十五 ）项规定的 ， 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、并可处以
1
0
0
元至 1000元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， 处以100 元至20 0 元

的罚款， 在营运资格证件上作违章记录。 并可暂扣管运资格证件
1个月至 3个月。 《北京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编号
C19502B012的违法情形对应的裁量幅度为

“

警告并处 500元至
1
0
0
元罚款

”

。 首都机场地区属于 《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

第二 十
一 条规定设立并公示的出租汽车营业站区,对出租汽车的

曹运进行调度和管理,申请人在不符合首都机场出租汽车调度站
近程出租车运管范围时，应当按照规定到出租汽车调度站排队候

客运营。 按照 《首都机场调度站出租汽车运营管理规定》 《近程
出租车运营管理规定》 ， 驾驶员运营距离单程不超过 20 公里往
返在 40公里以内，且往返用时在 60分钟以内的， 可通过短途登
记 ，无需在出租汽车调度站排队候客而直接由调度员安排乘客乘

车。 本案中， 申请入运省里程 已超过上述规定，但仍进行短途运
营登记 、 未排队候客的行为违反上述规定，被申请人作出警告并
罚款陆佰元整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。

综上 ， 被申请人作出的 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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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确凿， 适用依据正确， 程序合法 ， 内容适当， 本机关应予维

持。 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，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. 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 ，本机关决定如下:

维持被申请人 2025年5月 12日作出的京交 （总） 〔2025〕

第
 

1103- 025642  号 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.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 ， 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 
15 日

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。

E
2025 年7月 9日
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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